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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832929]一、前言
为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全面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的规定，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各州（市）县（市、区）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编制指南的通知》（云自然资地勘〔2021〕150号）的要求，编制《云南省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bookmark: _Toc88832930]1、社会经济概况
德宏州位于云南省西南边陲，全称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全州辖芒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瑞丽市共五个县市，州人民政府驻芒市，国土面积11526km2。德宏州地理坐标为东经97°32′～98°43′、北纬23°50′～25°20′之间，东、北东与保山市相连，西、南部与缅甸毗邻，国境线长503.8km，除梁河县外均有出入境口岸与缅甸相连，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和章凤、盈江两个二类口岸。居住有傣、景颇、德昂、阿昌、傈僳、傈僳族等34个少数民族，常住人口131.5万人。
德宏是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中缅“金银大道”的主要出入境节点，是我国与印度洋周边国家交往的前沿窗口，是国家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等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2020年，全州实现生产总值575.54亿元，人均GDP为4.35万元。全州财政收入完成64.47亿元；农业总产值125.83亿元；林业总产值18.54亿元；牧业总产值38.6亿元；渔业总产值4.42亿元。全州农作物总播种面积387.43亩，主要农作物为粮食、油料、甘蔗、蔬菜、烟叶；粮食总产量68.69万吨，主要粮食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豆类。2020年，全州森林面积80.2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71.84%。
[bookmark: _Toc88832931]2、规划目的
为切实、有效地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保证能够主动地、有预见性地部署和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效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及环境破坏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维护全州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的繁荣安定。
[bookmark: _Toc88832932]3、规划依据
本规划执行和参照的依据，主要有中央和省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法规和对地质灾害防治提出的各项指示和要求，省、州、区的规划及区划文件，前期技术成果依据，以及专业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
[bookmark: _Toc88832933]4、规划区范围及对象
规划区包括德宏州两市三县共11526km2的行政区范围。《规划》所称的地质灾害，是指主要由不可预见或者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引发的或受目前技术水平难以查明和预见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且危害、威胁对象主要为城乡居民。
[bookmark: _Toc88832934]5、规划期及基准年
规划期为2021年至2025年，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规划期为5年。
目标年为2025年，展望到2035年。
[bookmark: _Toc88832935]（一）地质灾害现状
[bookmark: _Toc88832936]1、地质环境基本特点
德宏州水系发育，分布有“三江四河”；地处低纬高原，属南亚热带气候；植物种类繁多，森林覆盖率达71.84%；地貌上处于云南高原西部边缘地带，横断山脉的南延部分，地形复杂，地貌种类齐全；地层从元古界至第四系均有发育，火成岩、沉积岩、变质岩及松散堆积物均有分布；地下水类型齐全，富水性多样，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区域上处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褶皱系之二级构造单元伯舒拉岭-高黎贡山褶皱带及福贡-镇康褶皱带，区内断裂、褶皱构造发育；受活动断裂控制，地震多发。总体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bookmark: _Toc88832937]2、地质灾害主要类型
德宏州发育的地质灾害主要为崩塌、滑坡、泥石流，局部有地面塌陷。
“十三五”初期，德宏州共有地质灾害隐患918处，威胁人口133347人，威胁资产315156万元，“十三五”期间共核销隐患243处。截止2020年底，全州共有地质灾害隐患896处(其中：崩塌8处，滑坡664处，泥石流223处、地面塌陷1处，各类地质灾害隐患按其规模分级列于下表1-1，地质灾害隐患总数较“十三五”时期减少22处。各县地质灾害分布情况见下表1-2。
表1-1 德宏州地质灾害隐患统计表
	规模
类型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占比

	滑坡
	1
	10
	185
	468
	664
	74.11%

	崩塌
	0
	0
	4
	4
	8
	0.89%

	泥石流
	4
	36
	80
	103
	223
	24.89%

	地面塌陷
	0
	0
	0
	1
	1
	0.11%

	合计
	5
	46
	269
	578
	896
	100%

	占比
	0.56%
	5.13%
	30.02%
	64.29%
	100%
	



表1-2德宏州各县（市）地质灾害隐患分布统计表
	规模
分布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占比

	芒市
	0
	5
	77
	87
	169
	18.86%

	梁河
	2
	4
	70
	205
	281
	31.36%

	盈江
	3
	25
	73
	139
	240
	26.79%

	陇川
	0
	0
	28
	103
	131
	14.62%

	瑞丽
	0
	12
	21
	42
	75
	8.37%

	合计
	5
	46
	269
	578
	896
	100%

	占比
	0.56%
	5.13%
	30.02%
	64.29%
	100%
	


[bookmark: _Toc88832938]3、地质灾害威胁情况
全州现状自然地质灾害主要威胁村庄、集镇、农田耕地、公路及学校等设施，目前共威胁122728人，威胁资产369675万元。根据各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口及资产划分地质灾害险情等级列表统计如下（表1-3、1-4、1-5）。

表1-3德宏州不同规模地质灾害威胁情况统计表
	规模
威胁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隐患数量（处）
	5
	0.56%
	46
	5.13%
	269
	30.02%
	578
	64.29%
	896

	人口（人）
	11137
	8.5%
	32366
	24.7%
	62760
	47.9%
	24618
	18.9%
	122728

	资产（万元）
	22500
	5.7%
	114862
	28.9%
	175369
	44.1%
	84612
	21.3%
	369675


表1-4德宏州不同类型地质灾害威胁情况统计表
	规模
威胁
	滑坡
	崩塌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合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隐患数量（处）
	664
	74.11%
	8
	0.89%
	223
	24.89%
	1
	0.11%
	896

	人口（人）
	75841
	57.9%
	788
	0.6%
	54172
	41.4%
	80
	0.1%
	122728

	资产（万元）
	213141
	53.6%
	2200
	0.6%
	181912
	45.78%
	90
	0.02%
	369675


表1-5德宏州各县（市）地质灾害威胁情况统计表
	规模
威胁 
	芒市
	梁河
	盈江
	陇川
	瑞丽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隐患数量（处）
	169
	18.86%
	281
	31.36%
	240
	26.79%
	131
	14.62%
	75
	8.37%

	人口（人）
	24868
	19.0%
	36972
	28.2%
	44173
	33.8%
	10947
	8.4%
	13921
	10.6%

	资产（万元）
	41918
	10.5%
	97734
	24.6%
	152394
	38.4%
	34892
	8.8%
	70405
	17.7%



[bookmark: _Toc88832939]4、地质灾害发展趋势
根据区内多年的调查评价、工程治理及群测群防工作取得的经验，结合德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质环境条件，对地质灾害发展趋势进行简要评价：
德宏州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区内山多平地少，地震多发，雨量充沛且降雨集中，地质灾害发生的自然条件没有改变，加之随着人类工程活动的不断加剧，极端天气频率增高，地质灾害的诱发因素也在不断加重，地质灾害隐患的数量仍将长期居高不下。但是，随着近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不断推进，避险搬迁等项目的大力实施，对农村切坡建房管控力度的不断增强，地质灾害的多发易发区逐渐从偏远山区向盆地边缘山麓地带转移，城镇及山区的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依然严峻。
[bookmark: _Toc88832940]（二） “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执行情况
 “十三五”是地质灾害防治由被动转为主动、有预见性地安排部署工作的重要时期，在规划完成期间，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基本建立。基础调查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全民的识灾、防灾、避灾、救灾意识及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管理机构专业人才配置更趋合理、运转更为高效、联动更加自如；人为地质灾害显著下降；原有的险、重地质灾害（隐患）险情大多得到合理处治，新增突发地质灾害得到及时防治。
[bookmark: _Toc88832941]1、“十三五”目标完成情况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十三五”期间，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由防范为主向防治兼顾，并全面展开发展，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工作也因专业技术队伍的支持而得到不断深入。“十三五”初期，主要由各县（市）组织部门人员进行巡查，聘请专业技术队伍，采取群专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地质灾害“三查”工作，累计完成地质灾害排查巡查核查共10945次，完成专项地质灾害调查68个。2015年，各县（市）完成了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工作。
“十三五”期间，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建设项目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2）监测预警
①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排查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全州、县（市）、乡（镇）、村、组五级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对已发现的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都成立了以村干部和骨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按照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设标准确定了898名监测负责人及1588名监测员。
②气象预警
“十三五”后期，德宏州成立了州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州人民政府分管副州长任指挥长，下设办公室在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时建立了气象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共享平台，每天的气象信息及时传递到监测员及相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手中。至2020年，全州气象风险预警共投入276.35万元。
③普适型及专业监测预警工程建设
“十三五”期间，全州分别建成普适型监测预警工程32处，专业监测预警工程18处，完成下达任务，并为 “十四五”全面开展监测预警工程建设做好准备工作。
基本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
（3）工程治理与避险搬迁
自2015年以来，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全州实施搬迁避让项目118个，涉及搬迁群众6476户28431人；实施工程治理项目811个（其中特大型27个、大型39个、中小型745个），项目完成后可以解除共175537人和685549万元财产免受地质灾害威胁。
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4）应急能力建设
“十三五”初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主要由专业技术单位配合主管部门完成，群众参与度还不够高。随着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的不断推进和实施，使德宏州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2016-2020年共开展应急调查181次，应急处置244次。目前，德宏州的地质灾害应急体系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州、县（市）均成立了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并且完成了全州地质灾害应急远程会商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全面实现了与省级、县级的互联互通，基本满足了基础信息获取、决策指挥、远程会商和上下互通及左右互联的要求；二是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发放了GPS信息采集仪，为监测人员发放了雨衣、雨伞、雨鞋、手电筒、报警器具等装备，基本满足了有关工作人员现场应急调查、监测、快速评估和生活及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成立了州、县（市）、乡、村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在签订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政府目标考核责任书，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为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各级责任人明确责任,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自然资源部门牵头负责、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合作的领导体制和防灾责任制，做到了级级有人管、层层有人抓的防灾体系，确保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顺利开展；四是州级每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编制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修定《德宏州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方案确定了地质灾害的重点防治区和重点防范时段，提出了具体防灾措施，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形成责任明确、响应联动、实用管用的预案体系；五是为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减轻突发性地质灾害损失，通过积极开展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机制，逐步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2016-2020年来全州共开展了地质灾害应急演练1040余次，参加演练人员约92158人，六是应急专家队伍，主要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驻州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及各县（市）技术指导站专家组成。
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
（5）科技能力建设
“十三五”期间，科技能力建设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应急排查、监测等工作还是一直在采用传统的地质工作方法手段。直到后期，在无人机拍摄等综合遥感技术以及普适型、专业监测设备的应用和地质灾害信息采集管理系统的建设使用，才逐步将地质灾害工作逐渐向科技进步方向推动。
（6）制度建设
为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德宏州在多年的实践中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部署要求，不断完善地方管理制度，目前主要实行的制度有：“分级负责制度”、“应急预案制度”、“监测员管理制度”、“两卡发放制度”、“汛期三查制度”、“汛期值班制度”、“灾（险）情速报制度”、 “宣传培训制度”、“应急演练制度”、“监测员经费补助制度”。
（7）宣传培训
“十三五”期间共开展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培训及各种宣传561余次，共有约58391人参加，为全州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bookmark: _Toc88832942]2、“十三五”防灾效果评述
（1）地质灾害隐患数量
“十三五”期间，德宏州的地质灾害隐患数量由“十二五”初期的785处逐年增加至987处达到峰值，之后逐年下降，截止2020年底，在册地质灾害隐患896处，“十三五”期间共核销隐患243处。
（2）威胁对象
通过有效的治理、搬迁工作，德宏州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口共减少203968人，威胁资产减少685549万元，解除威胁的人数和资产均超过上一轮规划基数（威胁人口162242人、资产674930.6万元）。
（3）地质灾害灾情
2004年～2010年间，全州共发生地质灾害1018起，造成的人员伤亡123人，其中：死亡105人、受伤18人；造成经济损失18322.94万元。
自“十三五”实施以来，全州积极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逐年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五年来共发生地质灾害276起，造成6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136.6万元，因灾伤亡人数减少74%。由于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的建设和实施，使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到位，预警及时，上述造成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均未在自然资源部门职责范围内发生。
（4）成功预报避险
由于地质灾害监管制度不断完善，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不断增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手段不断提升，2016年以来，德宏州成功预报地质灾害5起，使272人成功避灾，避免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bookmark: _Toc88832943]3、主要问题
（1）对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早期识别和动态变化规律认识还存在不足
由于地质灾害不仅受地质条件控制，还与降雨、地震、人类工程活动等关系密切，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目前，德宏州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调查深度和精度不足、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不够深入，导致防范范围局限等问题，在地质灾害核销的同时也有大量新增地质灾害隐患。
（2）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加强
虽然经过近20年的努力，德宏州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明显提升，因灾伤亡人数持续下降，但是地质灾害仍每年均有发生，灾害及伤亡情况总是出现在责任监测范围之外（已有隐患点范围外），这就充分体现出德宏州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上的不足和更完善的制度的欠缺。
（3）监测预警科技水平亟待提高
长期以来，德宏州的地质灾害监测主要依靠群测群防体系，后来建立了气象风险预警体系，近年才逐步实施监测预警工程建设。总体监测自动化程度低、科技水平低、专业监测、信息化建设比较落后，监测预警覆盖面和进准度还需进一步提高。同时针对监测员的培训也许加强，以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监测员对地质灾害及隐患认识不足、监测重点把握不到位、监测范围不全面的问题。
（4）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近十年，德宏州地质灾害隐患数量经历了一个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前期隐患数量增加时由于每年均有新增隐患，但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才刚起步，防治效果还不突出，后期的逐年减少就突出了“十三五”期间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成效。即使2013～2019年间，核销了部分隐患，但地质灾害隐患总数仍居高不下，说明新增隐患较多，所以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的任务依然间距。再者，德宏州地质灾害隐患存在显著的点多面广、单点规模小、突发性强的特点，山区交通及建筑材料等条件相对较差，工程治理投资成本较大，工程实施及监管难度大。

（5）科技创新、推进新技术和方法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应用还不够深入。
（6）管理问题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同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城镇建设、交通、水利等统筹谋划的程度低。主要表现在：
①城市规划对地质灾害问题考虑不到位，往往城镇建设在前，地质灾害治理滞后，导致某些地质灾害在工程治理实施方面受到严重限制而使地质灾害无法彻底消除。
②一些泥石流排泄通道被居民建筑、公共设施、道路等挤占，无法满足过流，且无法实施排导工程。
③其他部门在遇到地质灾害时，防治工程考虑不全面，治理不彻底，导致后期再进行治理时实施难度大等
[bookmark: _Toc88832944]4、突破方向
针对前述问题，特提出如下方向措施：
（1）进一步加强调查评价工作，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调查评价深度及精度，准确掌握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思想，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研究。
（2）全面开展地质灾害普适型及专业监测预警工程建设，提高监测预警覆盖面及信息化实时管理。
（3）进一步加强工程治理及避险搬迁工作的管控，并积极探索和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向更彻底、更高效、更经济、更环保方向发展。
（4）加强队伍建设
①增加人员编制，使基层管理队伍逐渐壮大，人员配置更合理、更充分。
②进一步加强宣传培训，使管理人员、监测人员、广大群众对地质灾害的认识不断加深，防灾减灾意识不断增强。
③充分利用好《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使技术支撑工作发挥良好的带动作用，为州及各县（市）培养自己的地质灾害管理人员做出最大贡献。
④加强与专业技术队伍的合作，与熟悉德宏州地质灾害情况的单位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创造共赢。
（5）加强管理及制度建设
加强建设规划管理及工程建设对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的监督和管理工作，避免因工程建设中不合理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情况发生。同时加强各方规划的统筹谋划。
（6）探索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保障水平。
[bookmark: _Toc88832945]（三）“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关于维护公共安全和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根据相关要求，各地各级需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十四五”防治规划编制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安全，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根据“十三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总结的问题和经验，以及各领域、各级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等重大事项，在“十四五”期间，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主要形势为：
[bookmark: _Toc88832946]1、有利形势
（1）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自然资源部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自然资源部在多次讲话、会议、中长期发展战略、远景2035发展战略中对地质灾害的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防灾减灾工作的大力提升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大局至关重要。
（2）地质灾害防治思路转变
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的要求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充分开展灾害体构造、地质结构的精细化调查、区域风险调查与评价，支撑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由“点”向“点面结合”转变，并能满足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
[bookmark: _Toc88832947]2、不利形势
（1）德宏州山多平地少、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加之近年气候条件特殊多变，异常天气事件和地震频发，地质灾害隐患数量总体居高不下，地质灾害威胁将长期存在，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依然繁重。
（2）德宏州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单点规模小、突发性强的特点依然没变，山区交通及建筑材料等条件相对较差问题长期存在，工程治理实施及监管难度依然较大，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向更彻底、更高效、更经济、更环保方向发展。
（3）近年随着人类工程活动的不断增强，一些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如各类地质环境问题及地质灾害变得更加复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加强与城乡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保护等相关工作部门的协作，统筹谋划，尽量避免因人类工程活动引起的地质灾害发生。
（4）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任务多，但经济下行压力大，单一的地方财政投入难以支撑防治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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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832948]二、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88832949]（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系列重要论述指示及中央财经委第八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牢固树立地质灾害防治是“生命工程”、“民生工程”的思想，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强统筹协调，以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风险管控为主线，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全面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为德宏州的发展战略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bookmark: _Toc88832950]（二）规划原则
[bookmark: _Toc74152586][bookmark: _Toc88832951][bookmark: _Hlk69223231]1、坚持依法防治和分级分类负责
加强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制度建设，严格遵守《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及相关法规、规章、管理办法及行业标准，做到依法防灾。坚持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属地为主、分级管理。坚持“谁引发、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落实相关责任主体的防治责任。
[bookmark: _Toc88832952][bookmark: _Toc74152587]2、坚持重心前移和统筹科学规划
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从灾后救助、灾后治理转移到灾前预防、灾前规避。强化隐患点基础调查排查和风险管控，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隐患识别能力，逐步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将地质灾害风险管控理念融入国土空间与用途管控，从源头减轻风险。对威胁城区、学校、医院、移民安置点等人口密集区及重要工程设施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按风险高低分期有序实施防治，适时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的关系。
[bookmark: _Toc88832953][bookmark: _Toc74152588]3、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地质灾害防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在深入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具有各地特色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大地质灾害的综合治理与避险搬迁力度，实现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bookmark: _Toc74152589][bookmark: _Toc88832954]4、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
大力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与避险移民搬迁以及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着力推进InSAR、无人机航空摄影、激光雷达等综合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在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动态巡查排查核查等方面的应用，加强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做到科学防灾减灾，探索并逐步推广开展“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的制度与措施。
[bookmark: _Toc88832955][bookmark: _Toc74152590]5、坚持与各类规划的相互衔接和协调
与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密切沟通，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提高规划的综合性、全面性和可实施性，实现与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矿产资源、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山洪灾害防治、新农村建设、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校安工程、扶贫工程等规划的相互衔接和协调。
[bookmark: _Toc88832956]（三）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88832957]1、总体目标
“十四五”期间，着力全面构建德宏州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切实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完善“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自然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四大工程。以隐患识别排查、风险评价和分级防控为主线，开展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和评价，掌握风险底数，进行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支撑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由“点”向“点面结合”转变；逐步建成新型高效的“群专结合、专群并重”监测预警和气象风险预警网络体系；基本完成高风险区大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的工程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
[bookmark: _Toc88832958]2、规划期目标
规划期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措施目标即完成本《规划》第四章的防治规划，详见表2-1。
（1）调查评价
在既往调查的基础上，各县（市）对高、中易发区和受威胁严重的城镇分别开展重点区域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项目，充分掌握德宏州地质灾害风险底数和变化特征。
（2）监测预警
全面开展普适型及专业监测预警工程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群测群防+专业监测预警网络和气象预警体系。使群测群防和气象风险预警体系更加科学完善。
（3）工程治理及避险搬迁
 进一步推进集中、重点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让搬迁，并完成部分已建工程的延续配套治理。
（4）技术支撑
突出地质灾害防治驻地队伍的技术支撑作用，进一步夯实专业资质队伍驻州包县、驻县联乡的保障机制，巩固和提升州和各县（市）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能力，提高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高新技术装备水平，规范和完善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内容、制度与流程，为科学、高效、有序地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服务；升级完善和用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系统，不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表2-1  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期年度防治目标
	序号
	项  目
	经 费（万元）

	
	
	合 计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调查评价
	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五县（市）
	市、县组织技术支撑队伍开展，加入隐患点风险评价，依据工作量纳入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考核，每年为一个工作周期。

	
	
	非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由相关主管部门督促责任单位完成。

	
	
	遥感识别疑似隐患点核验
	440
	88（已实施）
	88
	88
	88
	88

	
	
	
	
	市、县（区）组织技术支撑队伍开展，依据完成工作量纳入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考核，按照实际下达工作量计算，以上工作量为预计工作量，本次仅提出初步工作方案，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

	
	
	重点区域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
	五县（市）
	精细化调查及风险评价工作主要包括遥感调查和地面调查两部分，德宏州有盈江、梁河两个县在项目实施范围内，其中：梁河县开展遥感和地面调查两部分工作，盈江开展地面调查工作，分属项目的第6和第28标段。风险评价工作盈江县已作为省级试点率先完成，其它各县（市）正在实施。根据项目要求，2021年底，完成各县1:5万风险评价工作；2022年底，完成试点1：1万精细化调查工作。其它各县相关工作根据省厅安排完成。

	2
	监测预警
	群测群防
	896个点
	896
	896
	896
	896
	896

	
	
	
	
	县（区）按照实际台账和相应要求开展工作，以上工作量为预计工作量。

	3
	
	普适型监测
	614
	195已完成
	90已下达
	118
	112
	99

	
	
	
	
	①已有监测项目：持续完善运行维护，提升监测精度和预警效果；②规划监测项目：实施过程中可依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趋势和稳定程度调整实施顺序。

	
	
	监测工程维护
	
	专业18个
	专业18个
	专业18个
	专业18个+普适型32个
	专业18个+普适型227个

	4
	
	气象风险预警
	州及各县、市
	州级和县（区）常态化做好与气象局、通信部门的组织联动。

	5
	监测预警
	隐患和风险“双控”
	五县市共349个村
	82
	142
	202
	260
	349

	
	
	
	
	盈江82个村已经实施，2022年至2025年每年增加约60个点开展双控工作，“十四五”末覆盖全市极高风险及高风险区域；工作量可依据风险区划成果和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以上工作量为预计工作量。

	6
	工程治理
	工程治理
	中型以上共39个项目
	6
	12
	10
	6
	5

	
	
	
	
	县（区）按照项目规划表执行，可依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趋势和稳定程度调整实施顺序。

	
	
	延续配套治理
	3个
	0
	1
	2
	0
	0

	
	
	工程管护
	各县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作安排。

	
	
	突发性应急工程治理
	
	各地根据每年实际情况开展应急排险工作



续表2-1  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期年度防治目标
	序号
	项  目
	经 费（万元）

	
	
	合 计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7
	避险搬迁
	836户
	86
	175
	220
	214
	135

	
	
	
	县（区）按照项目规划表执行，可依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趋势和稳定程度调整实施顺序。

	8
	综合整治
	无
	0
	0
	0
	0
	0

	
	
	
	各县均无综合整治项目

	9
	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州及各县市
	按照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考核评价指标，依据实际完成工作量，做好技术支撑网络体系建设和年度考核。

	10
	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州及各县市
	县（区）组织管理人员和技术支撑队伍，各县（市）每年集中进行专业培训2次，县（市）级应急演练1次，各乡镇应急演练1次，地质灾害基础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则视情况不定期、不定点、向全民进行

	11
	法制化建设、依法依规履行职责、防灾减灾机制建设主要规划目标见第四章。




（5）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管理的各项制度，加强各部门、各领域间的协调和统筹谋划，在管理好自然地质灾害的同时，使人为地质灾害得到有效控制。
同时使宣传及培训教育制度形成常态化机制，使防灾减灾意识进一步在各领域及各类人群中更加普及。
[bookmark: _Toc88832959]3、远景展望
预期到2035年，德宏州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全面提升后不断融入先进科学技术，实现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地质灾害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现代化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bookmark: _Toc88832960]三、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重点防治区
[bookmark: _Toc88832961]（一）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
德宏州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是在各县易发区划分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地质环境条件及今年地质灾害发育特征规律等整合、修编而成的，分为高易发区（Ⅰ）、中等易发区（Ⅱ）和低易发区（Ⅲ）三类共20个亚区（图3-1）。


图3-1  德宏州地质灾害易发分区图
其中：高易发区共10个亚区（Ⅰ1～Ⅰ10），面积约4429.9km2,占38.4%；中等易发区共4个亚区（Ⅱ1～Ⅱ4），面积约4137.7km2,占35.9%；低易发区共6个亚区（Ⅲ1～Ⅲ6），面积约2958.4km2,占25.7%。
高易发区（Ⅰ）共有10个亚区，其基本特征见下表3-1。
表3-1  德宏州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基本特征统计表
	易发分区
	面积（km2）
	面积占比
	基本特征

	高易发区（Ⅰ）
	Ⅰ1
	673.2
	5.8%
	区内以构造侵蚀高中山地貌为主，河谷岸坡陡峻，局部悬崖；北段海拔高程一般在1480～2820m以上，切割深度1200～1300m，山顶呈锥状，山脊为鱼鳍状，河谷呈“V”型，最大坡度64°，多见悬崖峭壁；南段切割深度300～1000m。山顶多为穹状，山脊呈猪背状。河流溯源侵蚀强烈，堆积作用较微。区内处于北东向和南北向构造复合部位，构造复杂，北东向有卡场-昔马断层，南北向有苏典断裂。岩体受构造作用影响，节理裂隙发育，结构破碎，风化强烈。该区植被覆盖率高，覆盖率>80%。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水利水电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土壤侵蚀强度中等—强烈。

	
	Ⅰ2
	685.9
	6.0%
	区内以构造侵蚀中山地貌为主，海拔高程最低1040m，最大2940m，高差1900m，切割小于1000m，山脊宽缓，坡度最大68°,平均21°，斜坡多为凸形坡，坡面沟谷密度大，水系发育，上游呈“V”字型，中下游呈“U”型。南段有灰岩和火山岩分布，山体多为穹丘状或断块山受南北向断层构造影响，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结构破碎，风化强烈，松散层厚度约5m,植被覆盖率>80%。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水利水电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土壤侵蚀强度总体中等。

	
	Ⅰ3
	92.9
	0.8%
	该区以构造侵蚀中山地貌为主，海拔高程最低200m，最大2580m，高差2380m，切割深度100～600m。该区处于北东－南西向断层分布带，山顶形态呈锥状，山脊宽缓，沟谷发育，多呈宽缓“V”型，坡度最大72°，平均22°，呈曲形坡形态。植被较发育，坡残积普遍发育。具有明显的侵蚀作用，沟口大部分有洪积物堆积。其中滑坡6个、泥石流沟10条。灾点主要分布于羯羊河东岸及断裂破碎带。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Ⅰ4
	2124.8
	18.4%
	该区位于大盈江左岸盈江—梁河—芒东—陇川王子树—勐约—护国—户撒一带，处于北东－南西向断层破碎带，区内以构造侵蚀中山地貌为主，沟谷切割发育，区内主要地层为加里东期（γm）混合花岗岩，局部下伏为寒武系（∈）片麻岩等，岩体较为破碎，风化程度强烈。河谷多呈“V”，坡度最大75°，平均19°，常见滑坡、泥石流发育，沟口多有洪积扇堆积，具有明显的侵蚀作用。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Ⅰ5
	201.7
	1.7%
	该区位于芒市盆地西北部近分水岭地带斜坡部位，坡面倾向北东、北西及南侧，最高点位于老扁坡，海拔2228m，最低位于龙江河谷，海拔921m，相对高差1300余米，地形相对切割深度100.0-600.0m，地形坡度25-35°，局部达45°；斜坡中下部（标高1500.0m以下）地表以旱耕地、农田为主，植被相对较少，中上部（标高1500.0m以上）地表多以灌木、阔叶林为主，植被发育，其地貌类型以中切割中山陡坡地形为主。主要由寒武系的变质岩为主，岩性为混合岩、混合岩化片麻岩、片岩、板岩等组成，其次为印支期花岗闪长岩，该区域岩体风化程度极高，区域地质条件差，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续表3-1  德宏州地质灾害易发分区统计表
	易发分区
	面积（km2）
	面积占比
	基本特征

	高易发区（Ⅰ）
	Ⅰ6
	289.2
	2.5%
	该区段位于规划区北部及东部，地势北东高、南西低，最高点位于粗糠岭坡南侧的山峰，海拔2703m，最低点位于红岩山的大新田，海拔1051m，相对高差1652m，一般标高1400.0～2000.0m，在地貌上处于岩溶断块山地及中山切割陡坡地形。寒武系变质岩及加里东晚期—华里西中期花岗岩分布较广，其次为古生界碎屑岩和碳酸盐，该区域该区山高坡陡，冲沟发育，地表水侵蚀作用强烈、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Ⅰ7
	168.9
	1.5%
	该区段位于规划区中南部近分水岭斜坡地段，地势中间高北西、南西低，呈北东南西向展布，坡面向北西及南东方向倾斜，最高点位于勐旺国有林山顶，标高2331m，最低点位于北侧勐戛镇的当连河河床，标高1063m，相对高差达1268m；地形坡度一般在30°～40°，局部50°～60°，属垄脊槽谷及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地表植被发育，多以灌木为主，在村寨附近平缓沟床中及缓坡地带有耕地分布。主要出露寒武系（∈？）微晶片岩夹变质砂岩、板岩、硅质岩及侏罗系（J）、二叠系（P）、志留系（S）砂质页岩、粉砂岩、白云质灰岩、页岩等地层，岩层倾向与地形坡向多构成同向岩土混合边坡。

	
	Ⅰ8
	26.9
	0.2%
	该区域地貌形态总体为构造剥蚀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貌，局部表现为圆垣状，断裂等构造活动不明显，区内主要下伏地层为寒武系（∈）片麻岩等，该区主要的地质灾害诱发因素为人类工程活动，主要表现为龙江水库库岸区的滑坡和崩塌地质灾害发育。

	
	Ⅰ9
	156.4
	1.4%
	分布于瑞丽辖区中部及南西部，涉及瑞丽城区以北、勐秀乡南东、户育乡沿盆地边缘的区域，发育有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和湖积台地低丘缓坡地形，主要出露第三系（N）半成粘土岩、砂砾岩，出露寒武系（∈？）片麻岩、混合岩等，岩体结构松散，风化强烈；人口分布密集，人类工程活动强度高；发育灾害以滑坡、泥石流为主，

	
	Ⅰ10
	10
	0.1%
	分布于畹町集镇驻地区，发育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要出露侏罗系（J2m）细砂岩、页岩、泥质灰岩及第三系（N）砂砾岩，地表岩石破碎，风化强烈，风化土层厚2～5m，人口分布密集，人类工程活动强度高；发育灾害以滑坡为主


[bookmark: _Toc88832962]（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根据全州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发育分布情况及防灾治理需要，将全州划分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三大类共23个小区（图3-2），其中：重点防治区共12个小区（A1～A12），面积约3475.4km2,占30.2%；次重点防治区共8个小区（B1～B8），面积约1288.4km2,占11.2%；一般防治区共3个小区（C1～C3），面积约6762.2km2,占58.6%。
重点防治区（A）共有12个小区，各小区特征及防治建议见下表3-2。


图3-2  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分区图
表3-2  德宏州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统计表
	防治分区
	面积（km2）
	面积占比
	地质环境特征
	地质灾害特征
	防治建议

	重点防治区（A）
	苏典重点防治区A1
	96.3
	0.8%
	该区内以构造侵蚀高中山地貌为主，河谷岸坡陡峻，局部悬崖；山顶呈锥状，山脊为鱼鳍状，河谷呈“V”型，多见悬崖峭壁。溯源侵蚀强烈，堆积作用较微。区内处于北东向和南北向构造复合部位，构造复杂，岩体受构造作用影响，节理裂隙发育，结构破碎，风化强烈。灾点主要分布于苏典河两岸及断裂破碎带区，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共发育中型以上滑坡1处，泥石流5处。
	工程治理措施，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进行小流域综合规划治理。

	
	支那重点防治区A2
	94.8
	0.8%
	该区内以构造侵蚀中山地貌为主，山脊宽缓，斜坡多为凸形坡，坡面沟谷密度大，水系发育。受南北向断层构造影响，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结构破碎，风化强烈。灾点主要分布于支那河沟谷两岸及断裂破碎带，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共发育中型以上滑坡1处，泥石流1处。
	工程治理措施，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进行小流域综合规划治理。

	
	芒章重点防治区A3
	191.5
	1.7%
	该区处于南北向断层分布区，沿线有灰岩和火山岩分布，山体多为穹丘状或断块山。岩体结构破碎，风化强烈，但植被覆盖率较高。灾点主要分布于槟榔江沟谷两岸及断裂破碎带区。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共发育中型以上滑坡3处，泥石流12处。
	工程治理措施，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进行小流域综合规划治理。

	
	勐弄—平原重点防治区A4
	308.2
	2.7%
	该区位于大盈江西侧盈江县城附近，处于北东－南西向大盈江断层与南北向断层交汇处。区内以构造侵蚀中山地貌为主，滑坡、泥石流较发育。灾点主要分布于大盈江西岸及断裂破碎带。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共发育中型以上滑坡9处，泥石流20处。
	工程治理措施，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进行小流域综合规划治理。

	
	那邦重点防治区A5
	175.6
	1.5%
	该区处于构造侵蚀中山陡坡地貌区，河谷深切，谷坡陡峻，地质构造复杂，新构造运动强烈；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育。地基稳定性差，环境工程地质条件差；灾点主要分布于大盈江西岸及断裂破碎带。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共发育中型以上泥石流1处，小型地质灾害5处。
	工程治理措施，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

	
	盈江—梁河—陇川重点防治区A6
	1930
	16.7%
	该区位于大盈江左岸盈江—梁河—芒东—陇川王子树—勐约—护国—户撒一带，处于北东－南西向断层破碎带，区内以构造侵蚀中山地貌为主，沟谷切割发育，区内主要地层为加里东期（γm）混合花岗岩，局部下伏为寒武系（∈）片麻岩等，岩体较为破碎，风化程度强烈。河谷多呈“V”，坡度最大75°，平均19°，常见滑坡、泥石流发育，沟口多有洪积扇堆积，具有明显的侵蚀作用。危害对象主要为村寨、公路、农田。
	该区是德宏州境内地质灾害发育最为集中的区域，共发育中型以上滑坡78处，泥石流34处，主要分布于大盈江沿岸及陇川户撒一带。
	避让搬迁、工程治理措施，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



续表3-2  德宏州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统计表
	防治分区
	面积（km2）
	面积占比
	地质环境特征
	地质灾害特征
	防治建议

	重点防治区（A）
	陇把吕良重点防治区A7
	47.9
	0.4%
	该区域地貌形态总体为构造剥蚀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貌，沟谷切割发育，区内主要下伏地层为加里东期（γm）混合花岗岩，局部出露为寒武系（∈）片麻岩等，岩体较为破碎，风化程度强烈，坡积松散覆盖层较厚，泥石流物源丰富，在降雨及人类活动影响下易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
	共计发育地质灾害点6个，其中滑坡 3处、泥石流沟3条。
	该区以泥石流地质灾害最为发育，地质灾害防治则以工程治理（排导、稳拦）和群测群防为主；对部分治理难度大，治理投资高于避灾投资的灾害点实施避灾搬迁；对规模较大，危害程度高的灾害点实施普适型监测，同时竖立警示牌。

	
	城子重点坊子区A8
	18
	0.2%
	该区域总体地貌形态属低丘台地侵蚀堆积地貌类型，自然斜坡整体坡度较缓，丘壑台地间沟谷切割发育。地层岩性以新近系（N）砂岩、砾岩、粘土岩等为主，风化强烈，表层为残坡积松散层覆盖，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较差。该区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尤其是城镇建设中削坡建房。
	该区域共计发育地质灾害点3个，均为滑坡灾害点。
	该区多为人工修路开挖形成的高陡边坡失稳发生崩塌和滑坡，地质灾害防治以工程治理（支挡、锚固、坡面防护、排水）为主；对规模较大，危害程度高的灾害点实施普适型监测，同时竖立警示牌。

	
	江东—五岔路重点防治区A9
	171.2
	1.5%
	区内以构造侵蚀低中山地貌为主，海拔高程最低880m，最大2620m，高差1740m，切割深度300～1000m。山顶多为穹状，山脊呈猪背状。坡面沟谷发育，河谷多呈“V”，坡度最大73°，平均21°，部分具有直坡形态，常见滑坡、泥石流发育，沟口多有洪积扇堆积，具有明显的侵蚀作用。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土壤侵蚀强度总体中等。
	发育各类地质灾害点55处，其中滑坡54处、崩塌1处，面密度为30.33处/100 km2，危害对象主要为集镇、村寨、公路。
	均为群测群防点，工程治理，避险搬迁，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

	
	芒市重点防治区A10
	359.0
	3.1%
	区内海拔高程最低960m，最大2620m，高差1660m，切割深度200～500m。处于南北向断层分布区，沿线有灰岩和火山岩分布，山体多为穹丘状或断块山，坡度最大71°,平均20°。岩体结构破碎，风化强烈，但植被覆盖率较高。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土壤侵蚀强度总体中等。
	发育各类地质灾害点38处，其中滑坡28处、崩塌1处、泥石流9处。
	均为群测群防点，工程治理，避险搬迁，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



续表3-2  德宏州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统计表
	防治分区
	面积（km2）
	面积占比
	地质环境特征
	地质灾害特征
	防治建议

	重点防治区（A）
	畹町重点防治区A11
	6.9
	0.1%
	于畹町镇驻地区，标高800～1050m，地形坡度20～40°，局部大于50°，斜坡上部植被发育，中下部均为集镇人口密集分布区，属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主要出露侏罗系（J2m）细砂岩、页岩、泥质灰岩及第三系（N）砂砾岩等，地表岩石破碎，风化强烈，风化土层厚2～5m，人类活动强烈。
	该区发育地质灾害隐患9个，均为滑坡，其中大型2个，中型2个，小型5个，诱发因素主要为地形陡峭、切坡建房及地表水冲刷侵蚀下渗，从而导致坡体岩土体稳定性差，形成灾害隐患。
	工程治理，群测群防，监测预警。

	
	户育重点防治区A12
	75.9
	0.7%
	瑞丽盆地北西侧边缘陡缓交界地形区，高程760～900m，地形坡度10～35°，地貌类型有山间河谷冲洪积平原地形及湖积台地低丘缓坡地形，主要出露第四系（Q）冲洪积松散堆积层、第三系（N）半成粘土岩、砂砾岩等，岩土体结构松散，力学强度低，部分第三系地层还具有膨胀性；该区为瑞丽城以外人口密集分布区，人类活动强烈。
	该区地质灾害隐患发育密集，共有地质灾害23处灾害隐患点，其中滑坡15个（中型1个，小型14个），泥石流8条（大型4条，中型4条），诱发因素主要为人类工程活动、地层岩性及降雨，另外该区为整个瑞丽盆地北侧山脊发育河流、冲沟沟口区，大量村寨和基础设施处于沟口部位，在强降雨及持续降雨条件下易引发山前沟谷岸坡滑塌灾害，也容易产生泥石流、洪水灾害
	工程治理，避险搬迁，加强预警监测和地质环境保护。




[bookmark: _Toc88832963][bookmark: _Toc88662530]四、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德宏州地质灾害现状及“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经验、问题总结和形式需要，本次规划将“风险调查、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和防灾能力建设”作为重点，以期达到全面构建德宏州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切实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的目标。
[bookmark: _Toc88832964][bookmark: _Toc88662531]（一）调查评价
[bookmark: _Toc88832965][bookmark: _Toc88662532]1、巡查排查
（1）威胁对象主要是城乡居民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工作，由各县（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完成。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应主动联合专业技术支撑单位，做到“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并对汛中突发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应急调查处置，及时发现、排除、减少隐患点造成的威胁。
每年4～5月，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排查隐患点现状，预测发展趋势，检查落实“两卡”发放工作情况，开展宣传教育等。
每年6～10月，开展地质灾害汛中巡查，对地质灾害危险区标示牌、逃离路线指示图标和示意图、预警信号、避险地、避险设施等的安放位置和汛期监测工作内容、值班制度的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检查指导，同时结合隐患点实际情况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培训。
每年11月，开展汛期结束后的核查，核查地质灾害现状及趋势，稳定性程度，为下一年度开展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2）责任主体明确的地质灾害隐患“三查”工作，由相关对口主管部门督促指导责任主体完成。根据灾害隐患轻重缓急情况，定期或临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水利水电设施、公路、学校、矿山、旅游景区的地质灾害隐患开展专业排查，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和计划，及时将排查成果资料汇交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备案。责任主体明确的地质灾害隐患“三查”费用由责任主体企业承担。
[bookmark: _Hlk80867107]（3）遥感识别疑似隐患点核验
[bookmark: _Hlk77671048]以综合遥感、无人机航摄、传统手段相结合，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源和隐患早期识别。技术支撑队伍紧密配合自然资源部遥感中心和省地质灾害隐患识别中心，对下发的疑似地质灾害隐患点（区）遥感识别信息，做好现场核验工作，并将核验结果整理、报送至云南省地质调查局，建立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长效工作机制。本次仅提出初步工作方案，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费用编制纳入省级方案中。
[bookmark: _Toc88662533][bookmark: _Toc88832966]2、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
《2021年度云南省重点区域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项目》已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包实施，项目正在有序推进。精细化调查及风险评价工作主要包括遥感调查和地面调查两部分，德宏州有盈江、梁河两个县在项目实施范围内，其中：梁河县开展遥感和地面调查两部分工作，盈江开展地面调查工作，分属项目的第6和第28标段。风险评价工作盈江县已作为省级试点率先完成，其它各县（市）正在实施。根据项目要求，2021年底，完成各县1:5万风险评价工作；2022年底，完成试点1：1万精细化调查工作。
 “十四五”期间，德宏州还需对芒市、陇川、瑞丽三县市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患大的高、中易发区，重大工程建设或资源集中开发隐患大的区域，安排部署重点区域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提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措施建议，为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提供基础依据,精细化调查工作主要按省厅安排有序完成。
[bookmark: _Toc88832967][bookmark: _Toc88662534]（二）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88662535][bookmark: _Toc88832968]1、群测群防
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将新增隐患点及时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借助专家指导、科普培训等方法，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形成制度全面、网络面广、责任落实、人员到位、任务到点、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效果显著的覆盖全县的群专结合综合性群测群防网络。
德宏州目前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均安排有监测员，“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隐患会有新增，同时也会有核销，现按在册数量进行统计估算，全州地质灾害监测员约1639人，预计投入监测员补助及简易监测设备更换等经费1773万元。
[bookmark: _Toc88662536][bookmark: _Toc88832969]2、普适型、专业监测
对不具备工程治理和近期避险搬迁条件的隐患点，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未规划和未实施搬迁、治理且不稳定的隐患区（段、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实施治理工程后，隐患仍不能消除或没有得到有效管控的区（段、点），实施治理工程后仍存在较大风险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隐患（段、点），综合运用GNSS、雨量计、泥位计、裂缝计等智能设备，开展普适型或专业监测预警工程建设，建成新型高效“技防＋人防”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助力实现省－州－县三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全覆盖，完善新型高效的“群专结合、专群并重”监测预警和网络体系。
全州“十四五”规划期预计完成普适型监测预警设备安装614个点，（详见附表6），预计投入经费共5302万元。其中：2021年已完成普适型监测预警设备安装建设195个点；2022年已下达建设任务量90个点。
普适型监测工程承建方三年服务期满后，仍需进行维护。维护工作暂以建设后的第四年计，维护数量逐年累加。德宏州目前已在维护期的有18个专业监测工程；2020年完成的普适型监测工程维护期始于2023年；2021年完成的普适型监测工程维护期始于2024年，2022年安装完成的维护期始于2025年，往后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量逐年累加。
[bookmark: _Toc88832970][bookmark: _Toc88662537]3、气象风险预警
降雨是德宏州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且多为直接诱发因素。建成县－乡（镇）－村的互联互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体系，将地质灾害监测与气象风险预警联系起来，紧密合作州、县（市）气象部门，做好恶劣天气的监测和预警信号的发布工作，做到气象风险预警预报覆盖全域。在发出气象风险预警信号后，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纸、手机等载体，多渠道、多形式地将预警预报信息快速传递至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监测员、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以及驻地技术单位，确保预测预报信息发布准确、及时和全面。气象部门需做好灾害性天气预测和预警信息的发布，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一线的责任人或监测员要及时反馈预警效果，调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变化，根据效果反馈调整和优化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对变化强烈的区域进行加密监测和持续预警，助力建成集省、市、县三级基础数据、动态调查、远程会商及空间信息有机结合的信息技术支撑体系。
每年汛期，特别是6～9月，由各县（市）政府统一协调，组建由自然资源、水利、地震、气象、广播电视和通信等部门及相关领导参与的联席会议，对地质灾害监测信息、群众反映的地质灾害迹象和气象、水文、地震预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科学研究会商，及时预测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和灾种。
[bookmark: _Toc88832971][bookmark: _Toc88662538]4、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
近年来，随着工程治理及调查发现，多数地段工程仅对隐患点位置进行治理，效果不甚理想，在强降雨或其他条件下，周边风险区地段有可能产生新的隐患，因此应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思想，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研究，强化监测预警，推进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信息化、标准化，提升全社会地质灾害整体预控能力，把风险控制在地质灾害形成之前，有效避免重大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目前没有变形迹象但具有成灾风险的地区实施风险管控。探索地质灾害隐患点与风险区“双控”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要求，建立地质灾害“双控”工作体系与协调联动的管理运行机制已十分必要。
德宏州在“十四五”期间预计将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全覆盖于各县（市）极高、高风险区域。针对地质灾害极高、高风险区域，主要工作安排建议如下：
①在隐患点防控基础上，在日常管理、应急管理、源头管理、数字化管理四大方面，将现行地质灾害管理制度、责任体系和技术方法严格化和高标准化，管控可能形成地质灾害的风险区，规避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工程和行为，防范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②编制地质灾害风险码，以村（社区）为单位配备风险网格员（群测群防员），按照“一村一码、一码管灾”原则将风险防范区、风险网格员、监测预警等信息等纳入“风险码”统一数字化管理；③以村为单位，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和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教育群众注意地质环境保护，避免可能引起地质灾害的行为，识别地质灾害早期变形迹象；④扩大管理体系，重点负责风险管理和巡查工作，在极高、高风险区实行常态化巡查机制，汛期以村为单位，对全市的较大风险村进行检查和巡查，切实把控和监督地质灾害风险的规避、管理过程；⑤将其作为试点、示范项目，根据实施结果反馈进行优化，探索隐患点与风险区“双控”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要求，建立地质灾害“双控”工作体系与协调联动的运行机制。
[bookmark: _Toc88662539][bookmark: _Toc88832972]（三）工程治理
[bookmark: _Toc88662540][bookmark: _Toc88832973]1、工程治理项目
按照全面规划与重点防治相结合，以及分批次有序实施的原则，本次规划工程治理项目主要包括因局部地质环境条件改变导致地质灾害稳定性降低、威胁情况加重且紧急而又无法实施搬迁，也无法自然稳定的地质灾害隐患。
2021年～2025年，全州共规划完成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95个，其中大型项目1个、中型项目30个、小型项目63个。
[bookmark: _Toc88832974][bookmark: _Toc88662541]2、延续配套治理项目
延续配套治理项目指已经实施并完成验收的工程治理项目，同一隐患点其治理工程因自然条件而局部损毁影响工程防治效果需修复的，或是同一隐患区块有新增地质灾害体并造成威胁和危害的，或是因为项目设计时的技术要求无法满足当前相关技术要求需要增强防治工程的项目。
本次规划，德宏州共有延续配套治理项目3个，其中中型项目1个、小型项目2个。
[bookmark: _Toc88662542][bookmark: _Toc88832975]3、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
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工作应根据地质灾害特征、工程结构特性等明确各（类）项目管护要点。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由各县（市）自然资源局监管，在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各县（市）自然资源局根据工程所在区域、保护对象、受益主体等情况，在15个工作日内指定工程后期管护单位，签订工程管护移交协议，办理相关移交手续。
工程管护的重点为泥石流停淤工程清淤、水毁工程修复、截排水沟清淤和损坏修复等。
4、突发性应急排险、治理工程
突发性地质灾害具有不可预见性，且每年均有发生，尤其是受地震影响而产生的地质灾害应急排险、抢险处置措施等，该项工作主要按当年的应急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88662543][bookmark: _Toc88832976]（四）避险搬迁
在“十三五”期间已将集中连片的、威胁较严重的因灾搬迁项目基本实施完成，目前仍然有因灾搬迁需要的主要为零散居民户或规模较小的居民区（一般仅有几户居民），集中安置的选址条件较差、村民意愿不强、搬迁动员工作困难，所以，本轮规划主要考虑零散搬迁分散安置，结合乡村振兴等工程逐步实施。
“十四五”期间，全州共规划避险搬迁836户3263人。
[bookmark: _Toc88832977][bookmark: _Toc88662544]（五）综合整治
德宏州地质灾害具有点多面广、单点规模小、突发性强的特点，一些相对集中连片的区域也基本完成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所以全州境内暂无适合进行综合治理的小流域，“十四五”期间暂不规划综合整治项目。
[bookmark: _Toc88832978][bookmark: _Toc88662545]（六）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系统已初步建设完成，其主要是在基础地理、地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叠加地质灾害空间信息和防治管理信息专业数据库以及在省、州两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和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之间实现宽带网路联接，以保证应急救灾信息传输渠道的畅通和防灾减灾基础信息的共享。
在驻县专业队伍的指导协助下，对境内突发性地质灾害分布和灾情信息的图、数一体化管理与灾害实时速报；驻县队伍按照《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做好地质灾害隐患“三查”、监测预警与信息平台运行、灾(险)情报送、宣传培训、应急演练、应急值守、应急会商与救援、搬迁避让选址、治理工程项目检查等技术支撑工作。
[bookmark: _Toc88662546][bookmark: _Toc88832979]（七）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制度已基本建成，并在不断完善。“十四五”期间，仍然以各县（市）人民政府为主导，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的巡查排查、应急调查、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积极探索和推进落实基层组织、学校、新闻媒体等开展宣传教育和演练的运行机制。
各县（市）每年集中进行专业培训2次，县（市）级应急演练1次，各乡镇应急演练1次，地质灾害基础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则视情况不定期、不定点、向全民进行，利用电视、广播、网络、通讯等手段全民识灾、防灾、减灾、避灾的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88832980][bookmark: _Toc88662547]（八）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建设
“十四五”期间，德宏州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云南省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完善中小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避险移民搬迁项目管理办法，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人员管理考核办法，制定地质灾害综合整治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调查、危险性评估，预警预报，防灾预案、灾情速报、应急反应，险情巡查、汛期值班、专项资金管理等各项制度，并严格监督执行，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规范化。
此外还需联合农业农村局，制定与切坡建房等相关的用地申报、审批等制度，从制度上遏制建设开挖引起的地质灾害隐患。
[bookmark: _Toc88662548][bookmark: _Toc88832981]（九）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德宏州及各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规划区内地质灾害相关调查评价结果，在当地的国土空间规划、乡村规划与用途管制中，落实地质灾害的管控措施与要求；工程建设、资源开发、生产经营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履职，落实防治主体责任。
[bookmark: _Toc88662549][bookmark: _Toc88832982]（十）防灾减灾机制建设
目前，各级党委政府、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驻县技术支撑单位的常态化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机制已基本建成，联同各行业主管部门的防灾机制也在不断建设和完善。
“十四五”规划期间，仍须坚持执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化、扁平化防治工作新格局，强化上下统一、分级负责的政府责任体系，全面落实政府主导、行业共治、全民参与的防治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88832983][bookmark: _Toc88662550]五、资金筹措
[bookmark: _Toc88662551][bookmark: _Toc88832984]（一）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资金匡算结果
根据各县（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措施及资金匡算，德宏州“十四五”期间共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30546.4万元，各项防治措施及预计资金投入情况如下（表5-1）：
[bookmark: _Toc88662552][bookmark: _Toc88832985]1、调查评价
主要包含制度化的“三查”、应急调查，以及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工作。其中：“三查”和应急调查工作属驻县联乡工作范畴，不再单独列支费用；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共匡算资金1830万元。遥感识别隐患现场核验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费用编制纳入省级方案中。
[bookmark: _Toc88662553][bookmark: _Toc88832986]2、监测预警
主要包括：群测群防、普适型（专业）监测及后期维护、气象风险预警、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匡算资金共约99138万元。其中：
[bookmark: _Toc88832987][bookmark: _Toc88662554]3、工程治理
包括规划立项工程治理项目、延续配套治理项目和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突发性应急治理工程四个方面。各县（市）根据野外调查初步估算工程量，按当前物价及相关概（预）标准，进行投资匡算，最终预计工程治理资金约15211万元。
[bookmark: _Toc88832988][bookmark: _Toc88662555]4、避险搬迁
全州 “十四五”期间规划因灾搬迁836户3263人，预计投入资金约2676万元。
[bookmark: _Toc88832989][bookmark: _Toc88662556]5、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根据《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德宏州五县（市）第一期驻县联乡工作经费为177.23万元/年，州级指导中心工作经费21.05万元/年，规划期预计总投入991.4万元。
[bookmark: _Toc88832990][bookmark: _Toc88662557]6、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各县（市）每年集中进行专业培训2次，县（市）级应急演练1次，各乡镇应急演练1次，规划期预计总投入700万元。
[bookmark: _Toc88662558][bookmark: _Toc88832991]（二）资金来源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落实是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条件，地质灾害防治公益性强，本规划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均来源于各级财政专项资金。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自然资源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德宏州自然资源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等有关政策的规定，规划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省、州、县（市）四级财政下发专项资金，同时可协调整合乡村振兴等相关资金的参与，多举筹措经费。
[bookmark: _Toc88662559][bookmark: _Toc88832992]1、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①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特大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重点区域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等综合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建设,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及应急测绘保障等工作,确认为中央、省以及省以下三级共同财政事权,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②将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确认为省级财政事权,由省级承担支出责任。
③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他地质灾害（大型、中型及小型）综合治理、搬迁避让，全省地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价、隐患排查巡查核查、应急救援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预警、气象风险预报预警的建设与监督管理,确认由省、市、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表5-1  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措施及年度经费匡算统计表
	序号
	项  目
	经 费（万元）

	
	
	合 计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调查评价
	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0.0
	各县（区）独立开展，经费计入技术支撑网络体系经费。

	
	
	非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0.0
	由相关主管部门督促责任单位完成，经费由责任单位予以保障。

	
	
	遥感识别疑似隐患点核验
	0.0
	0
	0
	0
	0
	0

	
	
	
	
	本次仅提出初步工作方案，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费用编制纳入省级方案中，本次不做费用匡算。

	
	
	重点区域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
	1830
	盈江县及梁河县的调查预算经费共约700万元，已由省自然资源厅予以保障。

	2
	监测预警
	群测群防
	1597
	319.4
	319.4
	319.4
	319.4
	319.4

	
	
	
	
	群测群防员每人按1500/年，更换设备费简易监测设备各县根据实际情况匡算。

	3
	
	普适型监测
	6481
	1950
	720
	944
	896
	792

	
	
	维护费用
	
	54
	54
	126
	418.5
	526.5

	
	
	
	
	专业监测工程维护根据已实施方案，每个点按3万元匡算，普适型监测工程后期运行维护费按建设投资的15%进行匡算。

	4
	
	气象风险预警
	175
	35
	35
	35
	35
	35

	
	
	
	
	州级年度经费为10万元/年，各县（市）年度经费5万元/年，费用由各级地方财政筹备。

	5
	监测预警
	隐患和风险“双控”
	885
	177
	177
	177
	177
	177

	
	
	
	
	盈江已完成试点全面推广，各县、市根据盈江经验进行规划及资金匡算。

	6
	工程治理
	工程治理
	12577
	1970
	4194.5
	3592.6
	1276
	1544

	
	
	
	
	根据各县年度经费按照项目规划表（附表2）计算。

	
	
	延续配套治理
	284
	0
	82
	202
	0
	0

	
	
	工程管护
	1200
	0
	300
	300
	300
	300

	
	
	
	
	县（市）年度经费按照完成的工程治理项目台账计算，费用由各级政府配备，分三年完成工程管护经费的下发。

	
	
	突发性应急工程治理
	1150
	230
	230
	230
	230
	230

	
	
	
	
	根据各县以往情况，初步按芒市、梁河每年50万元，盈江每年80万元，陇川、瑞丽每年25万元进行匡算

	7
	避险搬迁
	2676
	258
	525
	660
	642
	591

	
	
	
	根据各县（市）年度经费按照项目规划表（附表4）计算。

	8
	综合整治
	0.0
	0
	0
	0
	0
	0

	
	
	
	各县均无综合整治项目

	9
	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991.4
	198.28
	198.28
	198.28
	198.28
	198.28

	
	
	
	县（区）年度经费35.4万元/年。

	10
	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700
	140
	140
	140
	140
	140

	
	
	
	视各县（市）情况差异，年度经费按25-30万元/年匡算。

	合计
	30546.4
	各级发展改革、工信、住建、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水务、 文化旅游、能源等部门和领域工程建设或运营过程中，引发或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防治及费用投入，由各责任主体负责，不在本次规划费用匡算内。


④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和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经常性工作费用，列入县人民政府财政计划；因工程建设、采矿等人为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承担。
⑤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等工程项目，按出资比例享受治理成果。
德宏州各项规划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如下（各级财政支出明细见下表5-3）：
（1）调查评价
[bookmark: _GoBack]①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应急调查工作属驻县联乡工作范畴，经费来源于省、州两级财政资金；
②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工作有省厅统一组织实施，经费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各分摊50%。
（2）监测预警
①群测群防工作资金由省、州、县（市）三级财政专项资金保障，分摊比例为50%、25%、25%；
②普适型监测工程建设资金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全额保障，后期运行维护资金由中央和省财政共同承担，各分摊50%；
③气象风险预警工程由州、县（市）各级财政资金保障各级预警工程；
④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实施资金来源于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各分摊50%。
（3）工程治理
①规划立项的大、中、小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资金由省、州、县（市）三级财政专项资金共同承担，分摊比例为50%、25%、25%；
②延续配套治理项目资金原则上按上述规划立项的项目等级进行财政事权层级和比例的划分，省级50%、州级25%、县级25%；
③已建项目后期运行管护资金按省级50%、州级25%、县级25%的比例划分。
④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排险、抢险治理工程资金按省级50%、州级25%、县级25%的比例划分。
（4）避险搬迁
避险搬迁项目可整合乡村振兴等相关工程资金进行，属自然资源领域地质灾害防治财政事权资金由省、州、县（市）三级财政专项资金共同承担，分摊比例为50%、25%、25%。
（5）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该项工程已在有序实施，按目前财政事权层级的划分，该项费用由省、州两级财政资金保障，具体按《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实施。州级技术支撑费用由省级财政全额保障，县级技术支撑费用由省、州两级财政资金保障，各占比50%。
（6）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应急演练工作资金均为县级财政自筹。
[bookmark: _Toc88662560][bookmark: _Toc88832993]2、资金构成及使用
①资金模块的组成
“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将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第二部分是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第三部分是市、县区的自筹资金。原本由切块资金支持的事项，现在全部转变为按照项目法申报专项资金，其列支渠道调整到省级专项与地方自筹资金中。
②资金使用
中央专项资金、省级专项资金由省级统筹使用，主要用于配套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补助中小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因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和本级负责的区域性基础性调查评价、支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能力建设、防治科研等。

表5-3  德宏州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期各级财政支出明细表
	序号
	规划措施
	匡算经费（万元）
	各级财政支出（万元）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五县、市）

	一
	1
	调查评价
	巡查排查
	不再单独计列费用
	
	
	
	

	
	2
	
	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
	1830
	915
	915
	
	

	二
	1
	监测预警
	群测群防
	1597
	
	798.5
	399.25
	399.25

	
	2
	
	普适型监测工程建设
	5302
	5302
	
	
	

	
	
	
	监测工程后期维护
	1179
	589.5
	589.5
	
	

	
	3
	
	气象风险预警
	175
	
	
	50
	125

	
	4
	
	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
	885
	442.5
	442.5
	
	

	三
	1
	工程治理
	规划立项工程治理项目
	12577
	
	6288.5
	1257.7
	1257.7

	
	2
	
	延续配套治理项目
	284
	
	142
	71
	71

	
	3
	
	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
	1200
	
	600
	300
	300

	
	4
	
	突发性应急治理工程
	1150
	
	575
	287.5
	287.5

	四
	
	避险搬迁
	2676
	
	1338
	669
	669

	五
	
	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991.4
	
	548.325
	443.075
	

	六
	
	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700
	
	
	
	700

	合计
	30546.4
	7249
	12237.325
	3477.525
	3809.45





[bookmark: _Toc88832994][bookmark: _Toc88662561]六、防治效益
[bookmark: _Toc88832995][bookmark: _Toc88662562]（一）社会效益
《规划》的实施，可不断强化全民识灾、防灾、减灾、避灾的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通过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并减缓和消除部分地质灾害威胁和危害，从主观和客观上均能有效保障隐患点和风险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重要财产安全，为全州社会和谐、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奋进提供地质安全保障；也进一步体现了党和各级政府“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bookmark: _Toc88662563][bookmark: _Toc88832996]（二）经济效益
《规划》实施后，至2025年底，通过30546.4万元防治资金的投入，可有效保护122728人的生命财产完全，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9675万元，其投保比较为可观。通过工程治理，还可控制住危害性大的、破坏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避免地质灾害带来不良影响而造成间接经济损失，为居民的安居乐业提供安全保障，保证当地的经济开发建设正常进行。
[bookmark: _Toc88662564][bookmark: _Toc88832997]（三）生态环境效益
地质灾害是一种自然的地质破坏现象，其发生除会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同样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实施工程治理，可对已发生的地质灾害区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或防止地质灾害发生而产生破坏作用；实施搬迁避让，可减少人类活动对隐患点的影响，降低灾害发生的风险，或增加灾害发生后的自然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规划》的实施，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bookmark: _Toc88832998][bookmark: _Toc88662565]七、保障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系统性强，涉及面广，组织、协调、管理难度大，仅仅依靠政府或主管部门是很难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面、高效地完成的，必须通过制度制约，从统一领导、加强协调，整合资源、部门联动，明确责任、严肃惩处，保证投入、追踪问责等方面加以保障，才能保证全州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88662566][bookmark: _Toc88832999]（一）完善法规体系
进一步健全完善与《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配套的相关地方性法规体系，尽快出台符合德宏州实际的地方专项管理规章、制度或实施细则，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完善地质灾害调查、危险性评估、预警预报、防灾预案、灾情速报、应急反应、险情巡查、汛期值班、专项资金等各项制度，并严格监督执行，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规范化。
[bookmark: _Toc88833000][bookmark: _Toc88662567]（二）统一领导、加强协调
坚持自上而下的高效有序管理体系，德宏州州长为全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县（市）县（市）长为各县（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负具体责任。德宏州政府主导，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全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各县（市）人民政府主导，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具体负责本县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县之间加强经验交流和学习。
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及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修复股要加强队伍建设，根据工作增加人员配置，做到定人、定岗、定责，鼓励在岗人员开拓创新，认真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bookmark: _Toc88662568][bookmark: _Toc88833001]（三）整合资源、部门联动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与地质灾害防治专业队伍、科研机构、专家及相关专业院校建立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依靠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力提升芒市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水平。
加强与水利、防震减灾、气象、广播电视和通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整合相关资金、资料和设备资源，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合理。
发改、工信、水务、交运、住建、林草、教体、卫健、文旅等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指导本行业内单位和项目业主，切实做好地质灾害调查评估、监测预警、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等工作，不断加强行业内工程施工、生产经营的组织管理，有效减少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农村民居地表安全工程、新农村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项目，建设前与县（市）自然资源局协商，尽可能避免因工程建设引发新的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88833002][bookmark: _Toc88662569]（四）保证投入、追踪问效
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的“谁引发、谁治理”原则，对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引发者出资治理；对于自然产生的或引发责任主体难以明确的地质灾害，坚持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合理分担的原则，筹集治理资金。
德宏州及各县（市）人民政府应根据各级财政事权层级划分及分担比例，把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项经费纳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积极筹措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并建立专户，确保防治资金专款专用。全社会参与监督管理，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对松懈怠慢行为追究相关领导责任，情节严重者交司法机关处理。
[bookmark: _Toc88662570][bookmark: _Toc88833003]（五）加强技术保障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项目的实施，离不开具有相关资质的技术单位的支持，各项（类）工作在委托资质单位时应充分考虑资质单位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综合技术能力、地方工作经验、同类项目业绩、行业信用等，合理选择合作队伍是确保各类项目按时、按质完成的前提。
2、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的相关审批手续，对于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项目必须由相关资质单位完成评估工作，对于需事前规划的项目，相关部门须加强对规划及后期工程建设实施的监管，以尽量减少建设工程遭受、诱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风险。
3、德宏州及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优先引进具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业技术和经验的人才，增强强州、县地质灾害防治队伍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素质，为全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技术保障。
4、加强与技术单位的合作，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的新动力，建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紧密结合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将地质灾害调查、预报、监测以及防治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引用到实际工作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作为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水平的动力。
[bookmark: _Toc88833004][bookmark: _Toc88662571]（六）加强宣传教育
[bookmark: _Toc88662572][bookmark: _Toc78278230][bookmark: _Toc77834670][bookmark: _Toc303782733][bookmark: _Toc20740][bookmark: _Toc18399]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已有序、有组织的开展了多年，对县、乡及监测员的培训教育已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宣教形式的单一和呆板，容易让部分人产生一种“走过场”的形式化心态。德宏州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州，在山区，群众交流基本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基层的宣传教育工作应突破乡、村、组各级，培养一批能在普通群众，特别是受威胁群众间产生良好宣讲、示范作用的带头人，他们能用当地的民族语言与大众通畅地交流，同时可在地方电视台采用公益广告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








[bookmark: _Toc88833005]附  则
本《规划》经德宏州人民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
本《规划》由德宏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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